
来行使的
,

但审议议案仍然不能草率从事
。

要做好审议前的准备工作
,

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

要准备必要的情况资料
,

并认真地组织人大代表
、

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视察和调查
。

尽快建立

并完善权力机关的议事规则
,

保证审议过程的民主化
,

使每个参加审议的代表都能充分表达自

己的意见
,

不受其它因素所左右
。

最后还要注意
,

法律对于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审议议案的程

序要求各不相同
,

应当严格依法办事
,

保障决定
、

决议的程序合法性
。

第四
,
决议

、

决定的形式规范问题不容忽视
。

决议
、

决定的内容大体分为两部分
,

即目

标和保证目标实现的重大措施
。

一般说来
, 目标部分作为政策要求

,

可以连同决议
、

决定所

依据的形势背景采用叙述形式
,

措施部分可列项表述
,

也可以不列项而分段表述
。

决定
、

决

议的形式不宜象法律法规那样分成章
、

节
、

条
、

款
,

不宜分总则
、

分则与附则
,

也不宜另拟

具体罚则
。

另外
,

还应当注意决定
、

决议的时间效力范围
。

因为决定
、

决议在很多情况下都

具有很强的时间性
,

所以关于效力终止的时间可视具体情况在决定
、

决议中明确规定
,

也可

以待决定
、

决议规定任务完成的时候
,

宣布废止
,

以免引起工作中的混乱
。

( 作者单位
: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)

责任编辑
:
张少瑜

社会主义法制概念的分析

吴 玉 章

一
、

社会主义法制的概念

1
。

社会主义法制是一种法律制度
。

社会主义法制的概念学术界至今众说不

一
。

我认为
,

社会主义法制是一 种 法 律 制

度
。

第一
,

在汉语中
,

法制一词 指 法 律 制

度
。

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
,

很早就出现了法

制一词
。

例如
“

命有司
,

修 法 制
” 。

我 国

古代的思想家
,

如商软
、

管仲 也讲 到
“

法

制
” 。

管仲曾说
, “

法制不议
,

则 民 不 相

私
, 。

商较曾说
, “

民众而奸邪生
,

故立法

制
,

为度量以禁之
” 。

在这里
,

法制基本上就

是法律制度
。

现在
,

当我们提到法制史时
,

人们都能理解为这是指法律制度的历史
。

第

二
,

我们在理解社会主义法制时
,
应当考虑

到这一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
。

我们党在粉碎

四人帮之后
,

曾经花费很大精力去反思解放

几十年
,

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历史教训
。

邓小

平同志指出
,

过去发生的种种错误
“
固然与

某些领导人的思想
、

作风有关
,

但是组织制

度
,

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
。 ” ① 在他

看来
,

制度是个根本性的问题
。 “

制度好可

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
,

制度不好可以使好

人无法充分做好事
,

甚至会走向反 面
。 ” ②

正是基于对制度问题的充分重视
,
我们党提

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其它制度的任

务
,

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
。

2
。

社会主义法制具有自己特定的经济基

①② 《 坚持改革
、

开 放
、

搞活 ,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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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和阶级本质
。

社会主义法制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法制有

着根本的区别
。

首先
,

社会主义 法 制 是 生

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法律上层

建筑
,

它是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服务

的
。

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 可能在旧社会内

部 自发形成
,

因此
,

它必须依赖无产阶级的政

权和法律而得以形成
,

.

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

主义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
。

可

以说
,

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基 础 的 要

求
,

也就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法制, 同样
,

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
,

也就没有

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
。

社会主义法制对于社

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
,

是

为后者服务的
。

社会主义法制的反作用主要

表现为
:
确认并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

和崇高地位
,

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具有

普遍约束力
,

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
。

社会主

义法制的最终目的
,

是通过维护社会主义生

产关系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
。

其次
,

社会主义法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

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
,

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

要工具
。

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正在走向无阶级

社会
,

是从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 社 会 的过

渡
,

因此社会主义法制还不能不具有自己的

阶级性
。

但是
,

与一切剥削阶级法制所体现的

阶级性不同
,

社会主义法制所体现的是占人

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
。

3
.

社会主义法制是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

为根本目的的法律制度
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
,

为了保

障人民民主
,

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
。

党中

央的另一决议指出
:
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

制
,

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
,

不要社会主义法

制的民主
,

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
。

社会主义法制之所以必须以保障社会主

义民主为根本目的
,

原因在于
,

社会主义民

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
。

( l ) 社会主义

民主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制建立的基础
,

它

是最高形态的民主
,

它的根本内齐
,

就是千

百万人民当家做主
,

什理国家和社会生活
。

无产阶级在争得民主
,

上升为统 治 阶 级 之

后
,

必须用法律
、

法律制度把民主事实确定

下来
。

因此
,

很明显
,

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

事实
,

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法制
。

( 2 ) 社会

主义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得以建立的篆

础
,

它也决定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性 质 和 特

点
。

由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作用
,

我们的社会

主义法制一方面依法保障人民行使国家权力

及其他各种自由和权利 ; 另一方面依法打击

阶级敌人和各种形式的犯罪分子
。

可以说
,

脱离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
,

社会主义法制也

就不 再是社会主义法制了
。

( 3 ) 社会主义

民主贯穿于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的 全 过 程 ;之

中
。

在法律制定方面
,

社会主义 民 主 表 现

为
:
人民群众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立法工

作 , 在法律实施方面
,

社会主义 民 主 表 现

为
:
依靠人民群众实施法律

,

依靠群众自觉

守法
、

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
。

社会主义法制虽然产生于社会主义民主

的基础之上
,

是为社会主义民主 服 务 的 工

具
,

但它对于保障社会主义民主 有 重 大 作

用
。

首先
,

社会主义法制是制度化
、

法律化

的社会主义民主
,

从而使社会主义 民主具有

了不可侵犯的性质
。

其次
,

社会主义法制还

规定了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形式
、

程序和方

法
。

例如我国法律规定 了人 民行使国家权力

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

代表大会
。

4
。

社会主义法制是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

为根本目的的
、

完备的法律制度
。

完备性包括四个环节的内容
。

(
1 ) 有

法可依
。

即制定完备的法律
,

使社会生活的

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
,

有章可循
。

这是健全

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
。

( 2 ) 有法必依
。

这

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环 节
。

没 有 法

律
,

固然谈不 上社会主义法制
。

然而
,

有法

不依
,

法律再多再好
,

也不过是一堆废纸
。



( 3 )执法必严
。

是指执法机关在实施 法律

的过程中
,

要忠于事实
,

忠于法律
。

这是加

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条件
。

( 4 ) 违 法 必

纠
。

这是指在社会主义法律面前
,

不允许有

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人物存在
,

一切违法犯

罪行为都必须依法平等地予 以追究和制裁
。

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的保障
。

5
.

社会主义法制是以保障社会主义 民主

为根本目的的
、

权威的法律制度
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
:
为了保

障人民民主
、

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
,

使民

主制度化
、

法律化
,

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

稳定性
、

连续性和权威性
。

所谓权威性
,

是

指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社会中一切党派
、

团体

和公民个人严格依法办事
。

这是健全
、

加强

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所在
。

社会主义法制的

权威性是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条件
。

总括以上各点
,

我认为
,

社会主义法制

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
,

体现

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意志的
,

以保障社

会主义民主为 目的的
、

完备的和权威的法律

制度
。

二
、

社会主义法制应

当体现时代精神

所谓时代精神
,

就是特定时代中千百万

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
。

时代精神与一定时代

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观念具有紧密联系
。

当社

会现实和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时
,

时代

精神也将发生重大变化
。

.

那么
,

这种新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呢 ? 邓

小平同志认为
,

就世界范围而言
, “
和平和发

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
” 。 ① 江泽民同志

在 1 9 8 9年国庆前夕的讲话中也指出
: “

和平和

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
。 ”

和平
,

是当

今世界的普遍要求
、

是形势发展的主流
。

它

具体表现为
:
世界正在从紧张趋向缓和

,

从

对杭转向对话
。

这种和平的潮流
,

从根本上

说
,

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演变和历

史进步的结果
。

发展
,

就是发 展 经 济
、

科

学
、

教育和文化事业
。

近年来
,

国际上的一

系列以
“

南南合作
” 、 “

南北对话
”

为主题

的会议频繁召开
,

也取得了一定成绩
。

这些

会议的根本着眼点
,

就是发展
。

发展
,

对于

世界各国
、

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来说
,

既是

极为重要的任务
,

也是特别迫切的要求
,

这

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的基本保障
。

就和平和发展两者的关系而言
,

和平是发展

的条件
,

没有和平
,

发展就极为困难
,

甚至

谈不上发展 , 发展又是和平的保障
,

没有发

展所获得的国力
,

和平就没有保障
。

虽然
,

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与和平和发展背道而驰

的现象
,

但是和平和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格局

并没有改变
。

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
,

新的时代精神

的核心
,

就是发展经济
,

就是经济建设
。

笔

者认为
,

党的基本路线准确地体现了时代精

神
,

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
。

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

以经济建设为中心
,

坚持四项基本原则
,

坚

持改革
、

开放
。

以经济建设为中心
,

就是要

求全党
、

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

设放在首位
,

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
。

确立以

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放思想
、

摒弃以阶级斗

争为纲的指导原则的结果
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

全会提出了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

来
,

经过全党
、

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
,

经济

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
,

政治上也实现了安定

团结
。

党的基本路线规定
,

在经济 建 设 的 同

时
,

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
。

儿十年社会主

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
,

四项基本原

则是立国之本
,

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

基本保障
。

党的基本路线还提出了坚持改革
、

开放

① 《 邓小平著作专题研究 》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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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总方针
。

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
、

政治体

制改革
、

法制改革和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
。

开放
,
不仅指对外开放

,

也包括对内开放
,

总的着眼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化建设

服务
。

改革
、

开放的方针政策
,

总的说来
,

是致力于为经济建设创造条件
。

党的基本路线所体现的
、

以经济建设为

中心的时代精神完全符合当今世界和平和发

展的主流
。

首先
,

一般地说
,

我国人民的利

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科益是一致的
。

因此
,

各国人民的根本要求本身也是我国人民的根

本要求
。

其次
,

具体地说
,

经济建设紧紧扣

住了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
,

本身就是当今世

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
。

其次
,

我国的

经济建设又与和平这一主题紧密相连
。

就国

内而言
,

现代化的经济建设要求一种安定团

结的局面
,

要求一种建立在发扬社会主义民

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基础之上 的 祥 和 气

氛
。

以经济建设为中心
,

就必须抛弃以阶级

斗争为纲
,

正确地估计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

经消灭之后的国内阶级斗争现状
,

充分调动

一切可 以调动的因素
,

实现最广泛的统一战

线
。

总之
,

离开了祥和
、

和平的必要条件
,

我

们就不可能完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

务
。

就国际情况而言
,

和平是我国经济建设

取得胜秘的重要条件
。

在和平的条件下
,
我

们才能与其他国家展开并加强合作
,

积极吸

取外国的资金和技术
, 以利于我国的经济建

设
。

总之
,

全力以赴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
,

不仅是我国人民在现阶段的根本要求
,

也符

合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主流
,

因而
,

可以

说
,

这一要求确实体现了时代精神
。

我们认为
,

社会主义法制应当体现这种

时代精神
。

首先
,

这是由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所决

定的
。

社会主义法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

人民意志的体现
。

当广大人民的根本要求
,

形成为时代精神时
,

社会主义法制当然应当

充分体现
。

其次
,

这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所必

需的
。

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是与它逐步体现

时代精神的过程分不开的
。

从内容上看
,

在

逐步体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精神的过

程中
,

社会主义法制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

指导思想
,

渐渐地发展为维护
、

促进社会主

义商品生产的新法律秩序
。

从形式上看
,

在

逐步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精神过程

中
,
社会主义法制将日益完备

。

例如
,

我们

在维护宪法和一系列基本法律的 权 威 的 同

时
,
着手制订了一批以调整经济活动为内容

的经济法规
。

社会主义法制体现时代精神还将使我国

法制与其他国家法制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
。

这些共同性表现在
,

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大

量的经济
、

民商法规
,
而且在这些法律

、

法

规中有很多相同的规定 ; 其次
,

我们看到一

些重要的国际贸易公约正在为愈来愈多的国

家所接受
。

这种共同性直接有利于我国的对

外开放事业
,

最终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
。

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
,

我国社

会主义法制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
,

体现时代

精神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
,

但是
,

也存在着

不少间题
。

笔者认为
,

为了使社会主义法制

更充分地体现时代精神
,

应当做到
:

1
.

不断完善宪法和其它基本法律
。

我们

应当加快制定保障公民基本权利
、

维护社会

安定的法律
,

例如出版法
、

新 闻法
、

结 社

法
。

我们还应当制定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

度为内容的法律
,

如监督法
、

代表法
。

2
。

抓紧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规
,

例如计划

法
、

预算法
、

银行法
、

投资法
、

价格法
、

公

司法等等
。

3
.

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各种涉外 经 济 法

规
,

保障对外经济活动有效地顺利地进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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